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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 年 7 月 21 日 23 时许，汕昆高速公路西行 K367+100M

（翁源县官渡镇）路段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。事故造成 3

人死亡，5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836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韶

关市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依法成立调查组开展事故调

查，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批复该起事故调查结案，并依法向社会

进行公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

委办〔2021〕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市安委办组织有关单位对事故
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现将评估有关情况报

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依据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
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结案的批复》（韶府复〔2025〕39 号）和《韶

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市安

委办组织有关单位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办法》的要求，采取听取汇报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

关文件资料和现场检查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工作，形成评估意见。

二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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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有

关单位按照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
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结案的批复》（韶府复〔2025〕39 号）和《韶

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要求，

对事故责单位和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：该公司运营的“货拉拉”

平台未能有效识别并制止接入车辆违规载人、超载行驶、擅自改

装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对违规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问题纠正不力。

2025 年 9 月 30 日，韶关市交通运输局就“货拉拉”等信息撮合

平台安全监管事宜专文请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；10 月 24 日，省

交通运输厅联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对“货拉拉”平台开展约谈，

从源头规范平台经营行为。此外，韶关市交通运输局分别于 2025

年 5 月 8 日、7 月 18 日、12 月 15 日约谈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

限公司华南地区及韶关分公司负责人，明确要求企业严格依法审

核平台车辆及驾驶员资质，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。

2.广州卡卡汽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及石基分公司：两家单位

未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，对入驻“货拉拉”平台的车辆及驾驶

员管理缺位；车辆准入条件设置不严密，审核程序不规范、不严

谨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深圳依时货拉拉科

技有限公司已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对两家单位作出考核扣分处理，

并启动主体注销程序。

3.张雪峰（桂 J97360 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）：其驾驶的

车辆尾部反光标识不符合安全标准，且在高速公路上以低于最低

时速（60km/h）行驶，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韶关市公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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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

张雪峰作出合并罚款 300 元、记 3 分的行政处罚，目前该处罚已

执行完毕。

4.万俊杰（广州卡卡汽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石基分公司主要

负责人）：对入驻“货拉拉”平台的车辆准入审核把关不严，审

核程序不规范、不严谨，导致非营运车辆、改装车辆违规入驻平

台营运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2025 年 6 月 9 日，深圳依

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依据《货拉拉安全管理奖惩制度》对其作

出辞退处理。

4.李健玺（广州卡卡汽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石基分公司安全

员）：对入驻平台车辆的审核程序执行不规范、不严谨，对平台

车辆安全管理缺失，日常监管流于形式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依据《货拉拉安全管理奖惩制

度》对其年度考核不合格（0 年终奖），并作出调岗处理。

三、事故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深

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、韶关市公安局、韶关市交通运输局

等单位能够严格按照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韶关翁源汕昆高

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结案的批复》（韶府复〔2025〕

39 号）和《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

报告》要求，认真吸取了事故教训，加强了内部的管理，积极落

实了事故整改措施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深圳依时货拉拉科

技有限公司聚焦问题短板，系统推进整改工作：一是强化司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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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准入管理，将司机入驻平台上传证件资料的审核模式从“抽

查复核”全面调整为“全量复核”，确保资质审核全覆盖、无遗

漏；二是构建全链条动态监管与强制干预机制，补充完善订单备

注拦截词库，新增隐私号通话及聊天记录违规内容智能识别功

能，对高度疑似违规载人的订单实施强制取消，自整改以来，平

台日均拦截风险订单 0.6 万次，日均强制取消违规订单约 1525

单，对相关违规人员采取限制下单、封号等处理措施共计 3500

人次，从源头有效遏制违法载人行为；三是深化运行行为智能监

测，上线疲劳驾驶监测管控系统，对司机连续驾驶行为实时推送

疲劳驾驶弹窗提醒；构建安全驾驶大模型，综合评估司机驾驶行

为、车辆技术状况、违规历史等指标核算安全分值，并将其作为

派单优先权重依据；持续推进车载智能设备安装工作，累计安装

设备超 14 万台，对发现的违规载人、违规运输违禁品等违法线

索，及时推送至政府相关部门处置。

（二）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。

1.扎实推进道路隐患排查治理。一方面，韶关市公安局、韶

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广东省南粤连英高速公路管理处，对“7·21”

事故事发路段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，针对性增设爆闪灯 5 组、

车距确认标线 3 组，在两条车道施划纵向减速标线，有效提升路

段通行安全性；另一方面，坚持举一反三，全面推进部、省、市、

县四级督办隐患路段整治工作，严格落实“一路段一方案”治理

要求，精准施策推进隐患整改。截至目前，全市 69 处四级督办

路口路段隐患治理工作已全部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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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深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。持续推进酒驾醉驾治

理、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、货车安全治理等重点工作，

全面清零路面风险隐患。加大对客运、货运车辆“三超一疲劳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依托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，推行

“小快灵”勤务模式，精准堵截问题车辆上路行驶。公安部门深

化与交通运输部门的协作联动，严格落实“七个联合”工作机制，

保持对面包车超员、网约车非法营运等易肇事易肇祸违法行为的

高压严管态势。2025 年 1 月至 11 月，全市共查处酒驾醉驾 4429

宗、“三超一疲劳”4578 宗、农村地区违法违规行为 536 宗、

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四类重点违法 23.34 万起、飙车炸街 7540

宗、“百吨王”违法运输 2 宗。

3.强化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通过云哨系统、交管 12123

平台、电话短信等渠道，向“两客一危一货一面”等高风险车辆

驾驶人精准推送预警提示信息，今年以来累计发送提示短信近

30 万条，覆盖受教育人数超 32 万人次；依托交通检查站、执法

服务站，引导入粤重点车辆进站检查，逐一开展“面对面”安全

驾驶宣传教育并派发交通安全告知书，累计发放宣传资料、宣传

海报 10 万余份；通过“韶关交警”抖音号、微信公众号、视频

号等新媒体平台，持续曝光“三超一疲劳”、非法营运、无证驾

驶、飙车炸街、酒驾醉驾等典型违法案例，深入宣讲违法行为危

害后果，引导群众自觉遵规守法出行，今年以来累计制作投放宣

传短视频 223 条，推送微信警示教育信息 2600 余条；依托“美

丽乡村行”“七进”、“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”等活动载体，广

泛深入社区、学校、企业、农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，今年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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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累计开展“七进”宣传活动 410 场次、“美丽乡村行”巡回宣

讲活动 36 场次。

四、评估意见

从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落实的总体情况看，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、韶

关市公安局和韶关市交通运输局能够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

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，落实了《韶关翁源汕昆高速“7·21”较

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防范措施建议，有效提升了安

全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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